
高三数学知识点总结框架(模板8篇)
总结能够帮助我们审视学习的过程，总结成功与失败的经验
教训，为未来的学习规划提供经验参考。接下来是几篇经典
教师总结范文，让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。

高三数学知识点总结框架篇一

1.向量运算的几何形式和坐标形式，请注意：向量运算中向
量起点、终点及其坐标的特征.

2.几个概念：零向量、单位向量(与共线的单位向量是，平
行(共线)向量(无传递性，是因为有)、相等向量(有传递性)、
相反向量、向量垂直、以及一个向量在另一向量方向上的投影
(在上的投影是).

3.两非零向量平行(共线)的充要条件

4.平面向量的基本定理：如果e1和e2是同一平面内的两个不
共线向量，那么对该平面内的任一向量a，有且只有一对实数，
使a=e1+e2.

5.三点共线;

6.向量的数量积：

高三数学知识点总结框架篇二

2.知直线纵截距，常设其方程为或;知直线横截距，常设其方
程为(直线斜率k存在时，为k的倒数)或知直线过点，常设其
方程为.

(2)直线在坐标轴上的截距可正、可负、也可为0.直线两截距



相等直线的斜率为-1或直线过原点;直线两截距互为相反数直
线的斜率为1或直线过原点;直线两截距绝对值相等直线的斜
率为或直线过原点.

(3)在解析几何中，研究两条直线的位置关系时，有可能这两
条直线重合，而在立体几何中一般提到的两条直线可以理解
为它们不重合.

4.线性规划中几个概念：约束条件、可行解、可行域、目标
函数、最优解.

5.圆的方程：最简方程;标准方程;

6.解决直线与圆的关系问题有“函数方程思想”和“数形结
合思想”两种思路，等价转化求解，重要的是发挥“圆的平
面几何性质(如半径、半弦长、弦心距构成直角三角形，切线
长定理、割线定理、弦切角定理等等)的作用!”

(1)过圆上一点圆的切线方程

过圆上一点圆的切线方程

过圆上一点圆的切线方程

如果点在圆外，那么上述直线方程表示过点两切线上两切点的
“切点弦”方程.

如果点在圆内，那么上述直线方程表示与圆相离且垂直于(为
圆心)的直线方程，(为圆心到直线的距离).

7.曲线与的交点坐标方程组的解;

过两圆交点的圆(公共弦)系为，当且仅当无平方项时，为两
圆公共弦所在直线方程.



高三数学知识点总结框架篇三

集合部分一般以选择题出现，属容易题。重点考查集合间关
系的理解和认识。近年的试题加强了对集合计算化简能力的
考查，并向无限集发展，考查抽象思维能力。在解决这些问
题时，要注意利用几何的直观性，并注重集合表示方法的转
换与化简。简易逻辑考查有两种形式：一是在选择题和填空
题中直接考查命题及其关系、逻辑联结词、“充要关系”、
命题真伪的判断、全称命题和特称命题的否定等，二是在解
答题中深层次考查常用逻辑用语表达数学解题过程和逻辑推
理。

函数是高考的重点内容，以选择题和填空题的为载体针对性
考查函数的定义域与值域、函数的性质、函数与方程、基本
初等函数（一次和二次函数、指数、对数、幂函数）的应用
等，分值约为10分，解答题与导数交汇在一起考查函数的性
质。导数部分一方面考查导数的运算与导数的几何意义，另
一方面考查导数的简单应用，如求函数的单调区间、极值与
最值等，通常以客观题的形式出现，属于容易题和中档题，
三是导数的综合应用，主要是和函数、不等式、方程等联系
在一起以解答题的形式出现，如一些不等式恒成立问题、参
数的取值范围问题、方程根的个数问题、不等式的证明等问
题。

一是考查空间几何体的结构特征、直观图与三视图；二是考
查空间点、线、面之间的位置关系；三是考查利用空间向量
解决立体几何问题：利用空间向量证明线面平行与垂直、求
空间角等（文科不要求）、在高考试卷中，一般有1~2个客观
题和一个解答题，多为中档题。

一般有1~2个客观题和1个解答题，其中客观题主要考查直线
斜率、直线方程、圆的方程、直线与圆的位置关系、圆锥曲
线的定义应用、标准方程的求解、离心率的计算等，解答题
则主要考查直线与椭圆、抛物线等的位置关系问题，经常与



平面向量、函数与不等式交汇，考查一些存在性问题、证明
问题、定点与定值、最值与范围问题等。

高三数学知识点总结框架篇四

1、课前预习：首先上课前要做预习，课前预习能提前了解将
要学习的知识。

2、记笔记：指的是课堂笔记，每节课时间有限，老师一般讲
的都是精华部分。

3、课后复习：通预习一样，也是行之有效的方法。

4、涉猎课外习题：多涉猎一些课外习题，学习它们的解题思
路和方法。

5、学会归类总结：学习数学记得东西很多，如果单纯的记忆
每个公式，不但增加记忆量而且容易忘。

6、建立纠错本：把经常出错的.题目集中在一起。

7、写考试总结：考试总结可以帮助找出学习之中不足之处，
以及知识的薄弱环节。

8、培养学习兴趣：兴趣是最好的老师，只有有了兴趣才会自
主自发的进行学习，学习效率才会提高。

高三数学知识点总结框架篇五

(1)先看“充分条件和必要条件”

当命题“若p则q”为真时，可表示为p=q，则我们称p为q的充
分条件，q是p的必要条件。这里由p=q，得出p为q的充分条件
是容易理解的。



但为什么说q是p的必要条件呢?

事实上，与“p=q”等价的逆否命题是“非q=非p”。它的意思是：
若q不成立，则p一定不成立。这就是说，q对于p是必不可少
的，因而是必要的。

(2)再看“充要条件”

回忆一下初中学过的“等价于”这一概念;如果从命题a成立
可以推出命题b成立，反过来，从命题b成立也可以推出命题a
成立，那么称a等价于b，记作a=b。“充要条件”的含义，实际
上与“等价于”的含义完全相同。也就是说，如果命题a等价
于命题b，那么我们说命题a成立的充要条件是命题b成立;同时
有命题b成立的充要条件是命题a成立。

(3)定义与充要条件

数学中，只有a是b的充要条件时，才用a去定义b，因此每个定
义中都包含一个充要条件。如“两组对边分别平行的四边形
叫做平行四边形”这一定义就是说，一个四边形为平行四边
形的充要条件是它的两组对边分别平行。

显然，一个定理如果有逆定理，那么定理、逆定理合在一起，
可以用一个含有充要条件的语句来表示。

“充要条件”有时还可以改用“当且仅当”来表示，其
中“当”表示“充分”。“仅当”表示“必要”。

(4)一般地，定义中的条件都是充要条件，判定定理中的条件
都是充分条件，性质定理中的“结论”都可作为必要条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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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三数学知识点总结框架篇六

1.向量运算的几何形式和坐标形式，请注意：向量运算中向
量起点、终点及其坐标的特征.

2.几个概念：零向量、单位向量(与共线的单位向量是，平
行(共线)向量(无传递性，是因为有)、相等向量(有传递性)、
相反向量、向量垂直、以及一个向量在另一向量方向上的投影
(在上的投影是).

3.两非零向量平行(共线)的充要条件

4.平面向量的基本定理：如果e1和e2是同一平面内的两个不
共线向量，那么对该平面内的任一向量a，有且只有一对实数，
使a=e1+e2.

5.三点共线;

6.向量的数量积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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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三数学知识点总结框架篇七

(1)先看“充分条件和必要条件”

当命题“若p则q”为真时，可表示为p=q，则我们称p为q的充
分条件，q是p的必要条件。这里由p=q，得出p为q的充分条件
是容易理解的。

但为什么说q是p的必要条件呢?

事实上，与“p=q”等价的逆否命题是“非q=非p”。它的意思是：
若q不成立，则p一定不成立。这就是说，q对于p是必不可少
的，因而是必要的。

(2)再看“充要条件”

回忆一下初中学过的“等价于”这一概念;如果从命题a成立
可以推出命题b成立，反过来，从命题b成立也可以推出命题a
成立，那么称a等价于b，记作a=b。“充要条件”的含义，实际
上与“等价于”的含义完全相同。也就是说，如果命题a等价
于命题b，那么我们说命题a成立的充要条件是命题b成立;同时
有命题b成立的充要条件是命题a成立。

(3)定义与充要条件

数学中，只有a是b的充要条件时，才用a去定义b，因此每个定
义中都包含一个充要条件。如“两组对边分别平行的四边形
叫做平行四边形”这一定义就是说，一个四边形为平行四边
形的充要条件是它的两组对边分别平行。

显然，一个定理如果有逆定理，那么定理、逆定理合在一起，
可以用一个含有充要条件的语句来表示。



“充要条件”有时还可以改用“当且仅当”来表示，其
中“当”表示“充分”。“仅当”表示“必要”。

(4)一般地，定义中的条件都是充要条件，判定定理中的条件
都是充分条件，性质定理中的“结论”都可作为必要条件。

高三数学知识点总结框架篇八

1.集合的元素具有确定性、无序性和互异性.

2.对集合,时,必须注意到“极端”情况：或;求集合的子集时
是否注意到是任何集合的子集、是任何非空集合的真子集.

3.对于含有个元素的有限集合,其子集、真子集、非空子集、
非空真子集的个数依次为4.“交的补等于补的并,即”;“并
的补等于补的交,即”.

5.判断命题的真假关键是“抓住关联字词”;注
意：“不‘或’即‘且’,不‘且’即‘或’”.

6.“或命题”的真假特点是“一真即真,要假全假”;“且命
题”的真假特点是“一假即假,要真全真”;“非命题”的真
假特点是“一真一假”.

7.四种命题中“‘逆’者‘交换’也”、“‘否’者‘否
定’也”.原命题等价于逆否命题,但原命题与逆命题、否命
题都不等价.反证法分为三步：假设、推矛、得果.注意：命
题的否定是“命题的非命题,也就是‘条件不变,仅否定结
论’所得命题”,但否命题是“既否定原命题的条件作为条件,
又否定原命题的结论作为结论的所得命题”.

8.充要条件

1.指数式、对数式



2.(1)映射是“‘全部射出’加‘一箭一雕’”;映射中第一
个集合中的元素必有像,但第二个集合中的元素不一定有原
像(中元素的像有且仅有下一个,但中元素的原像可能没有,也
可任意个);函数是“非空数集上的映射”,其中“值域是映射
中像集的子集”.

(2)函数图像与轴垂线至多一个公共点,但与轴垂线的公共点
可能没有,也可任意个.

(3)函数图像一定是坐标系中的曲线,但坐标系中的曲线不一
定能成为函数图像.

3.单调性和奇偶性

(1)奇函数在关于原点对称的区间上若有单调性,则其单调性
完全相同.偶函数在关于原点对称的区间上若有单调性,则其
单调性恰恰相反.注意：(1)确定函数的奇偶性,务必先判定函
数定义域是否关于原点对称.确定函数奇偶性的常用方法有：
定义法、图像法等等.对于偶函数而言有：.

(2)若奇函数定义域中有0,则必有.即的定义域时,是为奇函数
的必要非充分条件.

3)确定函数的单调性或单调区间,在解答题中常用：定义
法(取值、作差、鉴定)、导数法;在选择、填空题中还有：数
形结合法(图像法)、特殊值法等等.

(4)既奇又偶函数有无穷多个(,定义域是关于原点对称的任意
一个数集).

(7)复合函数的单调性特点是：“同性得增,增必同性;异性得
减,减必异性”.复合函数的奇偶性特点是：“内偶则偶,内奇
同外”.复合函数要考虑定义域的变化.(即复合有意义)



4.对称性与周期性(以下结论要消化吸收,不可强记)

(1)函数与函数的图像关于直线(轴)对称.推广一：如果函数
对于一切,都有成立,那么的图像关于直线(由“和的一半确
定”)对称.推广二：函数,的图像关于直线(由确定)对称.

(2)函数与函数的图像关于直线(轴)对称.

(3)函数与函数的图像关于坐标原点中心对称.推广：曲线关
于直线的对称曲线是;曲线关于直线的对称曲线是.

(5)类比“三角函数图像”得：若图像有两条对称轴,则必是
周期函数,且一周期为.如果是r上的周期函数,且一个周期为,
那么.特别：若恒成立,则.若恒成立,则.若恒成立,则.三、数
列1.数列的通项、数列项的项数,递推公式与递推数列,数列
的通项与数列的前项和公式的关系：(必要时请分类讨论).

注意：

2.等差数列中：

(1)等差数列公差的取值与等差数列的单调性.

(2)两等差数列对应项和(差)组成的新数列仍成等差数列.

(5)有限等差数列中,奇数项和与偶数项和的'存在必然联系,
由数列的总项数是偶数还是奇数决定.若总项数为偶数,
则“偶数项和”-“奇数项和”=总项数的一半与其公差的积;
若总项数为奇数,则“奇数项和”-“偶数项和”=此数列的中
项.

(6)两数的等差中项惟一存在.在遇到三数或四数成等差数列
时,常考虑选用“中项关系”转化求解.



(7)判定数列是否是等差数列的主要方法有：定义法、中项法、
通项法、和式法、图像法(也就是说数列是等差数列的充要条
件主要有这五种形式).

3.等比数列中：

(1)等比数列的符号特征(全正或全负或一正一负),等比数列
的首项、公比与等比数列的单调性.

(2)成等比数列;成等比数列成等比数列.

(3)两等比数列对应项积(商)组成的新数列仍成等比数列.

(4)成等比数列.

(6)有限等比数列中,奇数项和与偶数项和的存在必然联系,由
数列的总项数是偶数还是奇数决定.若总项数为偶数,则“偶
数项和”=“奇数项和”与“公比”的积;若总项数为奇数,
则“奇数项和”=“首项”加上“公比”与“偶数项和”积的
和.

(7)并非任何两数总有等比中项.仅当实数同号时,实数存在等
比中项.对同号两实数的等比中项不仅存在,而且有一对.也就
是说,两实数要么没有等比中项(非同号时),如果有,必有一
对(同号时).在遇到三数或四数成等差数列时,常优先考虑选用
“中项关系”转化求解.

(8)判定数列是否是等比数列的方法主要有：定义法、中项法、
通项法、和式法(也就是说数列是等比数列的充要条件主要有
这四种形式).

4.等差数列与等比数列的联系

(1)如果数列成等差数列,那么数列(总有意义)必成等比数列.



(2)如果数列成等比数列,那么数列必成等差数列.

(3)如果数列既成等差数列又成等比数列,那么数列是非零常
数数列;但数列是常数数列仅是数列既成等差数列又成等比数
列的必要非充分条件.

(4)如果两等差数列有公共项,那么由他们的公共项顺次组成
的新数列也是等差数列,且新等差数列的公差是原两等差数列
公差的最小公倍数.如果一个等差数列与一个等比数列有公共
项顺次组成新数列,那么常选用“由特殊到一般的方法”进行
研讨,且以其等比数列的项为主,探求等比数列中那些项是他
们的公共项,并构成新的数列.

注意：(1)公共项仅是公共的项,其项数不一定相同,即研究.
但也有少数问题中研究,这时既要求项相同,也要求项数相
同.(2)三(四)个数成等差(比)的中项转化和通项转化法.


